
 

证券代码：603737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棵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8 

 

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

公司湖北三棵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三棵树”）；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本次为湖北三棵树担

保本金金额为5,0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已实际为湖北三棵树提供的担保

余额为8,165万元； 

●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否； 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； 

● 特别风险提示：本次被担保对象湖北三棵树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

超过70%，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、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子公司

提供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向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、金融租赁公司、金

融资产管理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证券公司、保理公司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或融资

机构平台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,300,000 万元，2022 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

人民币 850,000 万元，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；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

银行等金融机构、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等机构给予符合融资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



 

经销商的贷款或应付账款提供担保，担保额度不超过银行等金融机构、供应链综

合服务平台等机构对上述经销商授信的总额度，即 3.5 亿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子公

司提供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2）、《关

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3）。 

本次担保情况如下： 

公司近日拟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湖北银行”）签

订《保证合同》，为湖北三棵树与湖北银行签订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项下债

务提供 5,000 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湖北三棵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与公司关系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27,000 万元 

4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981MA49LRJF44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林丽忠 

6、注册地址：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东马坊街道东城工业园虎山大道 1 号 

7、经营范围：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水性涂料、防水涂料、防水卷材、保

温新材料、水基型胶粘剂、地坪漆及其包装物生产、销售；工具、辅助材料、建

店物料销售；室内外装潢设计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2 年 9 月 30 日（未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9,929.94 69,212.70 

总负债 34,959.40 63,809.54 

净资产 4,970.54 5,403.16 

 2021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2 年 1-9 月份（未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314.02 11,915.17 

净利润 -29.46 432.62 

 



 

三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保证人：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2、债权人：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支行（乙方） 

3、保证金额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
4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5、保证期间：为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如乙方与湖

北三棵树就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，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

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如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，宣布债务提前

到期的，保证期间为乙方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。如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

分期履行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，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

三年。 

6、保证范围：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、利息（包括

复利和罚息）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已经发生或可能发

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拍卖

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律师费等）以及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上述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资金需要。湖北三棵

树经营状况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。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会

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上述担保公平、对等，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

需求，不存在重大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信息披露充分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850,000 万元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35,000 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2,963.24 万元，占公



 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.10%，其中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

币 307,848.15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.47%。公司不存在逾期

担保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2 月 23 日 


